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41 期 院會紀錄 
 

  

 

勞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徐少萍等22人提案
委員吳育仁等27人提案
委員李俊俋等21人提案
台灣團結聯盟黨團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2人提案
委員江惠貞等22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20人提案
委員李慶華等18人提案
委員江惠貞等20人提案
委員蔡錦隆等30人提案
委員劉建國等19人提案
委員趙天麟等16人提案
現 行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提案：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將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修正為勞動部。 

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提案：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勞動部

」。 

審查會： 

第四條條文照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及

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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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三十條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

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

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委員徐少萍等 22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委員徐少萍等 22 人提案： 

一、我國在民國八十九年公布「公

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後，

於民國九十年一月後，其公務人

員皆已實施「公務人員週休二日

」，迄今已超過十年，大部分國人

皆適應週休二日之生活模式。 

二、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但

勞動環境卻未能與時俱進，目前

公務人員與勞工全年假期相差五

天，應設法拉平，以免肇生本國

勞工之相對剝奪感。 

三、探究各國勞動環境，如國際勞

工組織於一九三五年就提出勞工

週休二日之概念，且日、韓、中

等鄰國也皆早已實施，在目前我

國經濟、就業環境許可下，本國

勞工應獲得更佳的就業環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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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

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

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

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

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

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

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

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

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

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

，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

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吳育仁等 27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以空出更多時間來，陪伴家人或

培養自己的休閒娛樂。 

四、綜上所述，為促進廣大勞工之

權益，爰修訂「勞動基準法第三

十條」修正草案，將現行雙週工

時 84 小時降低為每週工時 40 小

時。 

委員吳育仁等 27 人提案： 

一、鑒於國際勞工組織早在 1935 年

就通過「40 小時工作周公約」，我

國法定工時政策落後國際 76 年，

不僅落後歐洲國家，落後亞洲鄰

近國家。 

二、目前制度上，公務員早在 2001

年實施每周工時 40 小時「周休二

日」，然而目前勞動基準法仍規定

法定工時兩周 84 小時，即「隔周

休二日」，法規落後現行制度。而

「黃金十年」政策綱領宣示全面

檢討勞工休假制度，預計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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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工時由兩周 84 小時減至每周 40

小時，一旦實施，將達 624 萬以

上勞工受惠。 

三、台灣勞工工時與其他國家相比

確實較高，若能將工時調降到每

週 40 小時，落實勞工週休二日，

勞工能多休息、從事休閒活動，

也有助增加加班費收入，讓勞工

共享經濟果實。否則「台灣人實

在太累了」。 

四、爰此，修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條第一項「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以維護

勞工權益。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一、修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正常

法定週工時，由每週八十四工時

縮減至由每週四十小時相對於其

他國家之工時較高，且於勞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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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準法第三十二條二項規定，延長

工時可長達一個月四十六小時，

以致「過勞死」成為文明病之一

，對勞工保障不夠周全。 

二、為符合 1935 年 ILO 頒定國際勞

工第四十七號公約（建立每週工

作四十小時之原則），及 1962 年

116 號減少工時建議書且與國際

現況每週四十小時之趨勢接軌，

藉由法律層面縮減每週工作時數

，影響實際工時縮減，保障勞工

權益，以增加就業機會及提供更

高工作生活品質。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將勞工法定工時，由現行的「每二

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修正為「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

過四十小時」，俾保障我國勞工權益

，使勞工工時合理化，並符合國際

公約之規範及世界潮流，爰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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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

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

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一項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將勞工法定工時由現行「每二週工

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修

正為「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

十小時」，以符合國際公約規範與世

界先進國家縮短工時之趨勢。 

委員江惠貞等 22 人提案： 

一、根據勞動部最新「國際勞動統

計」，我國去年平均年工時達 2,124

小時，為全球第 4 高，然比我國

年工時更長之新加坡、香港、韓

國勞工，平均薪資皆高於我國，

新加坡甚至為我國之兩倍，此現

象被我國媒體稱之為「窮忙族」。

以工時降幅而言，我國 11 年來工

時僅下降52小時，韓國已下降261

小時。 

二、我國流行以「周休二日」作為

一般勞工休假之代名詞，然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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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行工時「雙周 84 小時」而言，並

非例行之周休二日，部分企業規

定勞工須每隔幾周就補班數小時

，產生較為零碎之工時。國際勞

工組織（ILO）已於 1935 年通過

「40 小時工作周公約」，為使我國

工作時數漸符國際潮流，爰擬具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修正草

案，降低我國勞工每周工作總時

數至每周 40 小時。 

委員王育敏等 20 人提案： 

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發現，

照顧子女係我國已婚婦女離職原

因之首；提供工時彈性等鼓勵生

育之工作環境，乃提升有偶（同

居）女性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之

一。可見彈性工時有助於營造友

善勞動職場，提升女性生育意願

，亦可協助勞工兼顧工作與育兒

，進而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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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江惠貞等 22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二、現行「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

辦法」第二條規定，已賦予公務

人員工時彈性化之法源依據；另

查日本勞動基準法亦訂有彈性工

時相關規定。彈性工時除可促進

婦女生育意願外，亦有助於勞工

避開上下班尖峰時刻，減少通勤

時間，並提高勞工工作績效。是

以，彈性工時應普及於一般勞工

。 

三、爰修正第一項，明定雇主得視

勞工育兒或照顧家庭之需要，允

許勞工在不變更每週上班日數及

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下，彈性調

整工作時間，俾打造友善勞動職

場。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

擬修正第一項工時之規定，將原本

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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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王育敏等 20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雇主

得視勞工育兒或照顧家庭之需要

，允許勞工在不變更每週上班日

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下，彈

性調整工作時間。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小時之規定，縮短為每周工時不得

超過四十小時，以利全面推動周休

二日。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參照勞動基準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

條，雇主應將勞工名卡及工資清冊

保存五年之規定，提高雇主保存簽

到簿或出勤卡之年限至五年，以提

升對受雇者之保障。 

委員蔡錦隆等 30 人提案： 

一、為落實週休二日之精神，將現

行條文「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超過八十四小時。」修正為「每

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 

二、修正規範將勞工出勤簽到簿及

記錄簿自一年延長至五年，課予

雇主保存勞工出勤紀錄義務年限

，有助於保障勞工在勞資糾紛發

生時，舉證資料資料之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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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一、落實週休二日之精神，讓所有

工作者均享有週休二日之權利。 

二、符合國際勞工組織（ILO）已於

1935 年通過「40 小時工作周公約

」之規定。 

三、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

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此

項簿卡應保存期限由一年提高為

五年，俾保障勞工相關權益。 

四、新增第六項，勞工應有權利向

雇主申請出勤資料，以備不時之

需。 

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提案： 

一、因應國際勞工組織（ILO）頒訂

第 47 號公約及頒布第 116 號減少

工時建議書，建立「每周工作 40

小時原則」，並落實全國週休二日

之制度，修正法規，讓所有工作

者均享有週休二日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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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

二、修正本條第四項之用詞冗言，

以求法規精準。 

三、為配合民法中「不及一年之定

期給付債權」之請求權時效為五

年，爰修正本條第五項之勞工簽

到簿或出勤卡須保存五年，以保

障勞工權益。 

四、新增本條第六項，以避免雇主

以正常工作時間修正為由，減少

勞工工資。 

審查會： 

第三十條條文修正通過，修正為：「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

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

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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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

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

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

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

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

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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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簿卡應保存五年。 

委員蔡錦隆等 30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

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

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

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

，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

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41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五年。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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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二項及第三項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資料，勞工向雇主

申請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

絕。 

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提案： 

 第三十條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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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

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此項簿卡應保存五年。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

間之修正，做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

由。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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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週應有二日之

休息，作為例假。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兩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事業單位

因業務性質特殊之勞工，應以輪

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 

 

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目前公、私部門對於規範例假不同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二日

之休息，作為例假。爰配合第三十

條修正之意旨，俾利於勞工享有更

完善之休息品質。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為消除公、私部門休假制度「一國

兩制」之不公平情形，修正本條文

，改為全面實施週休二日。 

審查會： 

第三十六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

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或例假日工作者，

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

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

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修正例假日加班費之規定。 

審查會： 

第三十九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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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

照常工作者，亦同。 

 

者，亦同。 

 (修正通過)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

五十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

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

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

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

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委員江惠貞等 20 人提案： 

工資、工時之勞動檢查皆需要雇主

備有簽到簿或出勤卡方可認定，若

是勞動基準法之罰則針對雇主不備

出勤卡及違反工時、工資規定相同

或沒有區別，則雇主易產生僥倖心

態，爰提案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七十

九條，將雇主不備簽到簿或出勤卡

之罰則提高至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提高違反相關條文罰緩之下限，強

化雇主責任，保障勞工權益。 

審查會： 

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修正為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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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

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

得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 

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

五十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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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

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

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

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

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

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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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

得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 

 

 (修正通過)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自九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

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個月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施行。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月○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月

○日施行。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自九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

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個月施行

外，自公布日施行。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為使企業主有時間因應「每週工時

四十小時」人力及生產成本之調節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一年」之

緩衝期。 

審查會： 

第八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修正為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

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自

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二十日修正之條文，除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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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自公布後八個月施行外，自

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 

 

 


